
一大家子三代人， 由于老人的公房被征收， 儿孙辈乃至
重孙辈的家庭成员为征收补偿款吵个不停， 曾经一团和气的
大家庭， 如今却要对簿公堂。

通过律师提供法律帮助， 这起牵涉三代人的家庭纠纷终
于获得了化解。

一套房产
两次诉讼

三代人的纠纷
终获化解

老房征收

引发家庭矛盾

李建国家里有一套老公房， 承

租人是他母亲。 母亲很多年前就去

世了， 但承租人一直没有变更过。

去年， 这套老公房面临征收。 这一

征收， 家里的麻烦事就多了起来。

李建国是知青， 当年下乡时曾

把户口迁往外地， 退休后又根据政

策迁回到了老公房里。 他这么多年

一直就在这里居住， 直到这次征

收。

李建国有个女儿， 叫李明珠，

当年根据知青子女回沪政策， 李明

珠回到上海学习生活， 在这处老房

子住了有十年之久， 户口也迁到了

这里。 结婚后， 她就搬到婆家去住

了。

李明珠的女儿青青出生后把户

口报在了这里， 不过， 青青从小便

跟着爸爸妈妈一起在奶奶家住。

听到这处老房子即将征收的消

息， 李建国妹妹的儿子王宇， 弟弟

的儿子李晓春、 孙子小哲都立马跳

出来， 表示要分征收补偿。 三个小

家庭， 三代人， 吵来吵去谈不拢。

为此， 李建国没少叹气。

晚辈上门

讨要征收利益

李建国的妹妹结婚后就搬离了

老房子， 但是妹妹在儿子王宇 6 岁

的时候就把儿子的户口迁了回来，

虽然王宇从来没在这里住过。 三年

后， 他们一家三口的一套公房被征

收了， 拿到了征收安置补偿费。

李建国的弟弟当年结婚后， 也

搬出去住了。 生了儿子李晓春后，

他也把儿子的户口迁了回来。 他们

一家三口曾通过老公房的增配取得

了一套 14.4 平方米的公房。 没多

久， 这套 14.4 平方米的公房被征收，

他们一家就被安置到另一套 29 平方

米的公房， 后来这处公房被弟媳买下

成了产权房。 而李晓春的儿子小哲今

年刚上小学， 他出生后户口也是报在

这处老公房里， 但他们一直都是住在

自己的房子里。

梳理现在老房子里的户口情况，

共计有六个人的户口： 李建国、 女儿

李明珠、 外孙女青青、 外甥王宇、 侄

子李晓春、 侄孙小哲。

这次征收， 签协议的是李建国，

随后拿到了一笔征收补偿款。

李建国一家和外甥王宇、 侄子李

晓春关系本来不错， 逢年过节还互相

走动。 没想到这征收补偿款一拿到，

几家人之间开始斤斤计较， 李晓春更

是带着孩子多次上门要钱， 闹个不

休， 还说要去打官司。

李建国看到这样的情形， 觉得一

个头有两个大， 只得求助律师。 他决

定通过诉讼， 对这套房屋的征收补偿

利益进行合理分割。

两次诉讼

妥善解决纠纷

公有房屋承租人所得的货币补偿

款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共同居住人

共有。共同居住人，是指作出房屋征收

决定时， 在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

口，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特殊情

况除外），且本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

其他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 他处房屋

的性质，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的房屋。

本案中， 原承租人李建国的母亲

已于征收前去世。 在一审法院的审理

过程中，我们多地调查取证，搜集了大

量证据，证明李建国系知青，在系争房

屋内居住数年至征收， 符合共同居住

人条件； 李明珠按照知青子女政策将

户籍迁入， 曾在系争房屋内居住至结

婚，也符合共同居住人条件。青青未实

际居住，不属于共同居住人。

而王宇、 李晓春成年后未在系争

房屋内实际居住， 结合他处享受拆迁

安置和居住情况， 不符合共有居住人

认定条件。 至于小哲，其系未成年人，

居住利益应由监护人保障， 不独立享

有系争房屋征收补偿利益， 因为他也

未在该处房屋中实际居住， 也不属于

共同居住人。

法院经审理认定， 这套老公房的

征收利益应在共同居住人李建国、李

明珠之间分配。一审结束后，王宇对审

判结果不服提出上诉， 但并没有提交

符合法律规定的新证据， 也无法证明

李建国、李明珠享受过福利分房。最终

在我们的努力下， 法院维持了一审判

决，为这场家庭纠纷画上了一个句号。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 上海市申房律师事务所 孙洪林

  《上海市国有土地上房

屋征收与补偿实施细则 》 第

四十四条 （居住房屋征收补

偿所得的归属和安置义务 ）：

征收居住房屋的 ， 被征收人

取得货币补偿款 、 产权调换

房屋后 ， 应当负责安置房屋

使用人 ； 公有房屋承租人所

得的货币补偿款 、 产权调换

房屋归公有房屋承租人及其

共同居住人共有。

第五十一条 （有关用

语的含义）： 本细则中下列用

语的含义：

（一 ） 被征收人 ， 是指

被征收房屋的所有权人。

（二） 公有房屋承租人，

是指执行政府规定租金标准、

与公有房屋产权人或者管理

人建立租赁关系的个人和单

位。

（三 ） 共同居住人 ， 是

指作出房屋征收决定时 ， 在

被征收房屋处具有常住户口，

并实际居住生活一年以上

（特殊情况除外 ）， 且本市无

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住房

但居住困难的人。

（四 ） 房屋使用人 ， 是

指实际占用房屋的单位和个

人。

《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

关于房屋动拆迁补偿款分割

民事案件若干问题的解答》：

问 ： 同住人需要符合哪

些条件？

答 ： 与 《上海市房屋租

赁条例 》 相关条款规定所指

的同住人概念不同 ， 本解答

所指的同住人 ， 是指在拆迁

许可证核发之日 ， 在被拆迁

居住房屋处有本市常住户口，

已实际居住一年以上 ， 且本

市无其他住房或者虽有其他

住房但居住困难的人。

他处虽有住房但居住困

难的情况 ， 是指在他处房屋

内人均居住面积不足法定最

低标准的情况。

这里所指的他处房屋的

性质 ， 仅限于福利性质取得

的房屋 ， 包括原承租的公有

房屋 、 计划经济下分配的福

利房 、 自己部分出资的福利

房 ， 房款的一半以上系用单

位的补贴所购买的商品房 ，

公房被拆迁后所得的安置房

（包括自己少部分出资的产权

安置房）， 以及按公房出售政

策购买的产权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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